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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沪市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及 

薪酬委员会履职情况分析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     吴明晖 

中国证监会 2007 年 12 月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 年修订），首次明确要求上市公司

应在 2007 年度报告中披露“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汇总报告和薪

酬委员会的履职情况汇总报告。” 

截至 2008 年 4 月 30 日，沪市 863 家上市公司，除九发股份外，其余 862

家上市公司均如期披露了 2007 年年度报告。本文以该 862 家上市公司 2007 年年

报披露的内容为基础，通过分项统计相关数据，对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履职

情况做一简要分析，以期对我国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制度的完善能有所裨

益。 

一、关于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规范性要求 

中国证监会首次提出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审计委员会的概念，见于

2001 年 8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该意见第五条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审计、提名等委员会的，

独立董事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2002 年 1 月中国证监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首次就各专门委员会做出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

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

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该准则明

确了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组成和主要职责，基本建立了审计委员会和薪酬

委员会的法律框架。 

2005 年 11 月，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再

次明确规定，“要设立以独立董事为主的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充分

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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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2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年报准则和年度报告工作通知首次明确规

定，上市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中应披露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汇

总报告和薪酬委员会的履职情况汇总报告，并且细化了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年报

工作规程，明确工作职责内容。在年报中第一次明确要求披露上述内容无疑对审

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制度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为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审

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履职情况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二、沪市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分析  

（一）沪市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情况 

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广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和注册会计师的

信任度，防止因财务舞弊导致企业失败造成对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损害，监管部门

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来承担监督注册会计师的职责和责任。以下就沪市上市公

司在 2007 年年报中披露的有关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的内容，做一统计分析： 

1、沪市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设立的整体情况 

2007 年年报统计数据显示：862 家沪市上市公司中有 95%（816 家）已经设

立了审计委员会，说明审计委员会制度在绝大部分沪市上市公司中已经建立。 

目前沪市上市公司仅有 46 家尚未设立审计委员会，占沪市上市公司总数的

5%。其中，有的公司是因为处于资产重组过程中，董事会无暇或无心顾及审计

委员会的设立；有些公司没有解释未设立的原因，仅仅是披露“公司尚未设立审

计委员会”；有些则公司披露：“因公司本届董事会成员较少，未设立专门委员会，

但公司委托独立董事集体履行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不过，相当部分公司承诺在近期董事会换届后设立各专门委员会，如*ST 金

花（600080）、东湖高新（600133）、太极集团（600129）等；还有的公司承诺近

期将设立审计委员会，如国能集团（600077）。至 2008 年底，审计委员会制度有

望在所有的沪市上市公司中均得到建立。 

2、沪市特殊类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设立的情况 

（1）沪市金融类上市公司 

据统计，沪市 20 家金融类上市公司已经全部设立了审计委员会，优于沪市

上市公司整体情况。 

通过对沪市 12 家银行类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披露内容的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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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目前银行类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1）10 家银行类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属于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包括：

浦发银行（600000）、民生银行（600016）、交通银行（601328）、工商银行（601398）、

建设银行（601939）、中国银行（601988）、中信银行（601998）、招商银行（600036）、

兴业银行（601166）、北京银行（601169）。 

其中中国银行（601988）没有披露“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情况，但披露了 “稽

核委员会”的设立情况，从披露内容看该委员会其职能与审计委员会相同；中信

银行（601998）和兴业银行（601166）披露的名称是“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其职能包括审计委员会职能。 

招商银行（600036）和北京银行（601169）的审计委员会原来均是监事会下

属专门委员会。招商银行（600036）于 2007 年 10 月对董事会、监事会专门委员

会的架构和职责进行了调整，将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分设成审计委

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将监事会审计委员会调整为监督委员会。北京银行

（601169）也于 2007 年 6 月召开监事会会议调整了监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职能，

将审计委员会设成董事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 

2）1 家银行类上市公司，即南京银行（601009）的审计委员会是“监事会”

下属的专门委员会，全部由监事组成。 

3）1 家银行类上市公司，即华夏银行（600015），设立了两个审计委员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并存，其在年报中披露“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召开了 4 次会议。审议了定期报告、利润分配预案等。2007 年，监事会审计

委员会召开了 6 次会议。审议了定期报告，董事和高管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的评价

意见及监事会检查组的专项检查报告等。”可以看出公司想对两个审计委员会的

职能进行区分，但目前还是没有避免两个委员会在审议定期报告方面职能的重

合，也没有规定如果两个委员会对定期报告审议意见不一致，如何协调的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大部分银行类上市公司是按证监会的要求，将审计委员

会设立为“董事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 

个别银行类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目前仍是监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不符合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的下属专门委员会，全部由董事

组成”的规定。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源于银行业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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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银行 2002 年 6 月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所规定的“监

事会应当设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应当由外部监事担任负责人。”这种不同

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问题，如何最终有效解决有待更高层次

法规的出台。 

（2）央企所属上市公司 

从下表可以看出，182 家沪市央企所属的上市公司中的 175 家上市公司已经

设立了审计委员会，占比 96%，略高于沪市上市公司整体水平，其中沪市财政部

所属的上市公司全部设立了审计委员会，优于沪市上市公司整体情况。 

序号 所属机构 家数 
已经设立审计委员会家

数 
占比（%） 

1 国务院国资委 145 140 97 

2 其他部委 25 23 92 

3 财政部 12 12 100 

合计   182 175 96 

国务院国资委所属上市公司中目前还有 5 家尚未设立审计委员会，其中三家

公司北方股份(600262)、S 吉生化(600893)和林海股份(600099)表示审计委员会正

在积极筹备当中。其他两家国投新集(601918)和长航油运(600087)，则未在年报

中解释尚未设立的原因。 

沪市其他部委所属的上市公司还有两家尚未设立审计委员会：S*ST 北亚

（600705）和新黄埔（600638），均未在年报中解释尚未设立的原因。 

（二）沪市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任职资格 

1、沪市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人员组成和任职资格的整体情况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文献显示，审计委员会要有效的运作，其组成人员必须具

备两个基本条件，即独立性和财务专业判断能力。因为“独立性人士”占主导地

位的审计委员会在履行监督、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的职责时，能够更加客观地

评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财务报告的正确性和行业专家地位，而不是注重该会计师

事务所是否会迎合公司管理层的意见出具误导性的财务报告。同时，因为审计委

员会的主要职责是通过有效的工作来提高财务报告的正确性，所以审计委员会组

成人员的财务专业能力和经验对其履行职责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上述两点考虑，其明确规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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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从 2007 年年报披露情况来看，816 家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沪市上市公司约有

90%（733 家）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是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符合证

监会对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要求。有 90%（738 家）沪市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

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符合治理准则对审计委员会财务专业能

力的要求。 

但从披露角度看，很多公司对这部分内容的披露不是很完整，如某公司对该

事项的披露是：“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目前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 2 名独

立董事，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遗漏了对专业会计人士的部分的披露。

笔者认为，另一公司对此事项的披露可供借鉴：“公司预算与审计委员会目前由

4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召集人由独立董事专业会计人士担任。” 

总体而言，沪市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任职资格符合治理准则的

要求，为履行年报审计工作规程提供了良好的人力基础和保障。 

2、沪市特殊类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任职资格情况 

（1）沪市金融类上市公司 

约有 75%（15 家）金融类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披露了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

任召集人，符合证监会对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要求，且这些公司的审计委员会中至

少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符合治理准则对审计委员会财务专业能力的

要求。 

（2）沪市央企所属的上市公司 

序

号 
所属机构 

已经设

立审计

委员会

公司家

数 

独立董

事占多

数并且

是召集

人 

占比

（%）

委员中至少

有一名独立

董事是会计

专业人士 

占比（%） 

1 
国务院国资

委 
140 124 89 126 90 

2 其他部委 23 22 96 21 91 

3 财政部 12 11 92 11 92 

合

计 
  175 157 90 158 90 

从上表可以看出，沪市央企所属的上市公司中，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审计委员

会披露了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符合证监会对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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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的要求。  

(三) 沪市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履行职责情况 

1、沪市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履行职责的整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1）提议聘

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2）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3）负责内部

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4）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5）审查公司

的内控制度。概言之，审计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监督、沟通和评价。其中监督的职

责主要是加强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监督，提高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提

高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工作的通知》将审计委员会的

年报工作规程加以细化，从下表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沪市上市公司已设立的

审计委员会能够较好的履行职责。 

审计委员会根据年报工作规程应履行的职责 
公司的比例和家

数 

审计委员会能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并确定了本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 98%（801 家） 

审计委员会能够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 98%（801 家） 

审计委员会能采用书面意见形式做督促工作，并要求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确认。 83%（675 家） 

审计委员会认为督促是有成效的。 97%（795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审阅了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见。 95%（774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后能够加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 98%（798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会再一次审阅了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

见 
96%（781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对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表决，并将形成的决议提交董事会审核。 97%（789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93%（757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下年度续聘或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 91%（745 家） 

2、沪市特殊类上市公司履职情况分析 

（1）沪市 20 家金融类上市公司情况 

审计委员会根据年报工作规程应履行的职责 
公司的比例和家

数 

审计委员会能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并确定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 100%（20 家） 

审计委员会能够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 100%（20 家） 

审计委员会能采用书面意见形式做督促工作，并要求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确认。 90%（18 家） 

审计委员会认为督促是有成效的。 100%（20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审阅了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见。 90%（18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后能够加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并形成书面意见。 100%（20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会再一次审阅了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

见 
100%（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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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已经对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表决，并将形成的决议提交董事会审核。 100%（20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100%（20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下年度续聘或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 95%（19 家） 

上述数据表明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优于沪市上

市公司整体情况。  

（2）沪市央企所属上市公司情况 

1）140 家设立了审计委员会的沪市国务院国资委所属的上市公司情况 

审计委员会根据年报工作规程应履行的职责 
公司的比例和家

数 

审计委员会能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并确定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 99%（138 家） 

审计委员会能够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 99%（139 家） 

审计委员会能采用书面意见形式做督促工作，并要求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确认。。 85%（119 家） 

审计委员会认为督促是有成效的。 93%（130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审阅了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见。 93%（130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后能够加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 89%（124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会再一次审阅了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

见 
99%（139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对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表决，并将形成的决议提交董事会审核。 96%（135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96%（134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下年度续聘或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 91%（127 家） 

2）23 家设立了审计委员会的沪市其他部委所属的上市公司情况 

审计委员会根据年报工作规程履行的职责 
公司的比例和家

数 

审计委员会能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并确定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 96%（22 家） 

审计委员会能够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 96%（22 家） 

审计委员会能采用书面意见形式做督促工作，并要求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确认。 78%（18 家） 

审计委员会认为督促是有成效的。 100%（23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审阅了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见。 96%（22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后能够加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 87%（20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会再一次审阅了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

见 
100%（23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对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表决，并将形成的决议提交董事会审核。 100%（23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96%（22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下年度续聘或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 87%（20 家） 

3）12 家设立了审计委员会的沪市财政部所属的上市公司的情况 

审计委员会根据年报工作规程履行的职责 
公司的比例和家

数 

审计委员会能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并确定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 100%（12 家） 

审计委员会能够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 100%（12 家） 

审计委员会能采用书面意见形式做督促工作，并要求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确认。 83%（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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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认为督促是有成效的。 100%（12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审阅了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见。 83%（10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后能够加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 83%（10 家） 

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会再一次审阅了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

见 
100%（12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对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表决，并将形成的决议提交董事会审核。 100%（12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92%（11 家） 

审计委员会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下年度续聘或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 92%（11 家） 

从上表可以看出，沪市央企所属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能够充分地发挥作

用。  

三、沪市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履职情况分析 

目前，还存在部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薪酬不完全与其工作业绩

相适应的情况，即无论上市公司每年业绩是否增长，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

员薪酬总能保持增长的不正常现象，存在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在制定薪酬标准和股权激励方案时存在集体自利行为的冲

动，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监管部门引入薪酬委员会制度以期对上述行为进

行强有力的外部制约。 

（一）沪市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的设立 

    1、沪市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设立的整体情况 

2007 年年报统计数据显示：862 家沪市上市公司中已有 792 家设立了薪酬委

员会，占比 92%，说明薪酬委员会制度已经在绝大多数沪市上市公司建立。 

2、沪市特殊类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设立的情况 

（1）沪市金融类上市公司 

沪市 20 家金融类上市公司已经全部设立了薪酬委员会，优于沪市上市公司

整体情况。 

（2）沪市央企所属的上市公司情况 

序号 所属机构 家数 
已经设立薪酬委员会家

数 
占比（%） 

1 国务院国资委 145 134 92 

2 其他部委 25 22 88 

3 财政部 12 12 100 

合计   182 168 92 

从上表可以看出，薪酬委员会制度已经在占比 92%的央企所属的沪市上市公

司中建立，和沪市上市公司整体情况持平，其中沪市财政部所属的上市公司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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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设立了薪酬委员会，优于沪市上市公司整体情况。 

（二）沪市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人员的组成情况 

独立性是薪酬委员会履行职责的重要保证，为了保证薪酬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独立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

集人。 

1、整体情况 

据统计，沪市已设立薪酬委员会的 792 家上市公司中，有 87%（690 家）上

市公司的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符合治理准则对薪酬委员

会独立性的要求。 

2、沪市特殊类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人员的组成情况 

（1）沪市金融类上市公司 

沪市 20 家已经设立薪酬委员会的金融类上市公司中，有 75%（15 家）的公

司披露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2）沪市央企所属的上市公司的情况 

序号 所属机构 

已经设

立薪酬

委员会

家数 

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

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占比（%） 

1 国务院国资委 134 119 89 

2 其他部委 22 21 95 

3 财政部 12 10 83 

合计   168 150 89 

沪市央企已经设立了薪酬委员会其他部委所属的上市公司中，占比 89%的公

司披露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略优于沪市上市公司整体情

况。 

（三） 沪市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履行职责的情况 

1、薪酬委员会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提出审核意见的情

况 

据统计，设立的薪酬委员会均能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披露薪

酬的提出审核意见，能够较好地履行职责，但每家公司披露的详细程度差别比较

大。 

大部分公司披露的比较详细，描述了薪酬委员会履行职责的整个过程，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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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如金发科技（600143）。但也有公司披露的过于简略，如某公司仅用一句

话披露：“报告期间，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董事及经理人员

的考核标准及薪酬政策与方案。” 

2、薪酬委员会对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的授权是否合规、行权条件是否

满足等提出核实意见的情况 

中国证监会 2006 年 1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应当建立完善的议事规则，其拟订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应当提交董事会

审议。 

2007 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沪市上市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均能够尽责提出核

查意见，如上海家化（600315）、科达机电（600499）、辽宁成大（600739）、博

瑞传播（600880）和伊利股份（600887）等。 

综上所述，薪酬委员会在 90%以上的沪市上市公司已经建立并且能够充分地

发挥作用。  

四、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可见，自 2001 年中国证监会推行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制度至

今，超过 90%的沪市上市公司按照要求设立了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并且还

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能够切实履行自身职责，充分发挥

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还有少数公司关于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履职

情况披露与年报准则的要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我们建议： 

（一）应加强对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履职情况披露的标准化建设，如对

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应当采用表格等方式披露。 

在 2007 年年报准则中首次要求披露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对推动该制度的建设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披露标准的不统一会给投资者使用该

等信息带来障碍。各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对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履职情况的披

露在表述上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大部分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准则的要求详细披露有

关内容，但也有部分公司披露流于形式，内容肤浅，没有充分披露相关内容。造

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信息均为文

字表述方式，而文字方式存在难以标准化的问题，导致各家公司年报信息含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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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议今后对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履职情况等公司治理方面的信息采用标

准化的表格式披露，以保证信息披露的充分性、一致性和有效性。 

（二）建议加强对审计委员会履行职责的考核，要求审计委员会以“审计委

员会报告”的形式在年报中披露其当年履职情况，对因审计委员会未尽职责而存

在财务舞弊的公司，应当加重追究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相应责任。 

（三）建议细化薪酬委员会的任职资格和职责的规定。对薪酬委员会组成成

员的任职资格应当设定一定的要求，该成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能够解释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在行业内的状况，评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和上市公司业绩之间的关联度是否合理，且能够对如何避免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追求短期利益而放弃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执行进行分析，

并形成分析报告在年报中披露。 
 


